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頁數 修訂處 原文 修正 備註 

99 第 60 條 

Ⅰ掛號郵件之查詢期限自交寄之次日起算

六個月。但國際快捷郵件之查詢期限自

交寄之次日起算三個月。 

Ⅰ掛號郵件之查詢期限自交寄之次日起

算六個月。但國際快捷郵件之查詢期

限自交寄之次日起算四個月。 

 

(更新日期：2021-01-25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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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新紀錄 

2021/01/08 新增第 99 頁修訂。 

 


